
第 10704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010704001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704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010704001 圖幅資訊 9623-2-038 淡水 

參考地籍  變異點面積 513.45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294468.71  N:2784044.89 

前期衛星影像 (SPOT6) 

拍攝日期 (2018/04/03) 

 

後期衛星影像 (SPOT6) 

拍攝日期 (2018/07/09) 

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第十河川局 查報日期 2018/08/17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

內容描述 關指部老舊危險營舍拆除，函請新北市政府高灘地工程管理處查處。 

現地照片 

 

 



第 107108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7108009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7108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7108009 圖幅資訊 9722-4-019 樟空子 

參考地籍 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 9-

7號 

變異點面積 1224.21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2488.51  N:2762071.16 

前期衛星影像 (SPOT7) 

拍攝日期 (2018/03/23) 

 

後期衛星影像 (SPOT7) 

拍攝日期 (2018/07/31) 

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2018/09/04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

內容描述 107年 9月 3日現場勘查新北市坪林區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 9-7地號附

近（TWD97：X323319、Y2761868）疑似變異地點，現況為開闢道路及舖

設水泥，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07年 12月 6日新北城開字第

1072288428號函業已違反該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7點之規定，請

於本函文送達次日起兩個月內停止違規行為並恢復原狀，如未停止違規

行為（恢復原狀）再經查獲者，將依都市計畫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處新

臺幣 6萬元以上 30萬元以下罰鍰。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 



第 107108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7108010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7108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7108010 圖幅資訊 9722-4-020 漁光 

參考地籍 大粗坑段九芎坑小段

33-1號 

變異點面積 695.57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23909.62  N:2761122.66 

前期衛星影像 (SPOT7) 

拍攝日期 (2018/04/11) 

 

後期衛星影像 (SPOT7) 

拍攝日期 (2018/07/31) 

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2018/09/05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

內容描述 現況為舖設水泥，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107年 10月 16日新北農山字第

1071930284號函旨揭案件經經濟部水利署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會同本

局現場勘查，僅部分鋪設水泥地面，尚無違反水土保持之行為。 

 

 



現地照片 

 

 

  



第 107108期中央管河川水庫變異（編號 211107108015）查證回報成果 

變異點資訊 

變遷期別 107108期 監測類型 中央管河川水庫 

變異點編號 211107108015 圖幅資訊 9722-4-038 九芎林 

參考地籍 （魚逮）魚堀段（魚

逮）魚堀小段 378-20

號 

變異點面積 1018.41平方公尺 

中心點坐標 E:319550.88  N:2756969.28 

前期衛星影像 (SPOT7) 

拍攝日期 (2018/05/19) 

 

後期衛星影像 (SPOT7) 

拍攝日期 (2018/07/31) 

 

彩色航照圖 

 

電子地圖 

 

回報資訊 

權責單位 臺北水源特定區管理局 查報日期 2018/08/28 

查證結果 違規 變異類型 其他 

內容描述 107年 7月 30日經現場勘查係爭地點位於新北市坪林區（魚逮）魚堀段

（魚逮）魚堀小段 378-20地號附近（TWD97：X320372、Y2756780），現

況為原有鋼結構上舖設水泥，本局即於當日函請新北市政府本於權責卓

處在案(文號:本局 107年 7月 30日水臺管字第 10702016440號函)。 

新北市政府農業局 107年 9月 13日新北農山字第 1071725730號函目前

尚無新增違反水土保持法之情形。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107年 10月

25日新北城開字第 1072012036號函現有鋼結構物鋪設水泥鋪面等，業

已違反該區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 7點之規定，請於本函文核發日起



兩個月內停止違規行為並恢復原狀，如未停止違規行為（恢復原狀）再

經查獲者，將依都市計畫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處新臺幣 6萬元以上 30

萬元以下罰鍰。 

 

 

現地照片 

 

 

 


